
泉洛政科〔2026〕3号

洛江区科技特派员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组织

开展2025年度洛江区科技特派员考核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共泉州市洛江区委办公室 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服务乡村振兴和助力产业转型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泉洛委办〔2022〕35号）和《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洛江区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泉洛政办〔2019〕21号)等有关精神，为客观公正地考核科技特派员的工作实绩，充分调动科技特派员的积极性，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对象

考核对象为2025年度备案选认自然人科技特派员16个、团队科技特派员5个。

二、考核主体
考核工作由洛江区科技特派员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组织，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相关部门协助完成。

三、考核内容

（一）考核等次

按年度进行考核，评议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4个等次，采用评分考核制，包括服务分（30分）、成果分（50分）服务对象业务评价分（20分）及附加分（15分）。
（二）具体评分标准

1.服务分（30分）

（1）个人：泉州区域内科技特派员开展现场实地服务累计10天以上（含10天），且通过微信和电话服务次数达10次以上（含10次），得分30分，未达标不得分。

部分省外或跨地区科技特派员或服务对象在偏远山区的，可按照开展现场实地服务累计5天以上（含5天），且通过微信和电话服务次数达20次以上（含20次）的方式进行考核。
同1天内通过微信和电话服务的次数以1次计算。
（2）团队（法人）：发起人服务分需达标，团队成员累计提供服务20天以上（含20天），得分30分（在工作报告中单列一栏填写,成员姓名、服务天数，附件截图证明），未达标不得分。

2. 成果分（50分）

（1）按时提交工作报告，经审核后按相关标准评分，本项满分20分。

优秀：16-20分；合格：11-15分；基本合格：5-10分；不合格：小于5分。服务内容不属实，不得分。
（2）申报科技特派员补助项目、星火项目，省级申报并立项，得分20分；省级申报未立项，得分10分;市级申报并立项，得分15分；市级申报未立项，得分10分;区级申报并立项，得分10分；区级申报未立项，得分5分。本项满分20分。

（3）制定或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技术规范，发表论文论著，每一项加2分；专利申请（授权），每一项加2分；申请或获得新药临床试验批文，每一项加2分；申请或获得认（审）定新品种，申请或获得新药证书，每一项加2分；技术培训、政策宣讲，每一项加2分；服务对象年度总收入比上一年度增长2%及以上，加2分。以上同一类不重复累计加分，本项满分10分。
（4）个人和团队（法人）考核标准相同。
3. 服务对象业务评价分（20分）

（1）优秀：16-20分；合格：11-15分；基本合格：5-10分；不合格：小于5分。服务内容不属实，不得分。
（2）个人和团队（法人）考核标准相同。
4.附加分（15分）

技术合同转让金额达10万元及以上，每一项加5分；提交科技特派员周报，已发表每篇加5分，未发表的每篇加2分。本项满分15分。

本项满分15分。
（2）个人和团队（法人）考核标准相同。
（三）工作报告要求

工作报告内容包括服务对象概况、服务内容、成效（含技术进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特色亮点等，并提供成果和附加分佐证资料。

四、考核程序

1.2026年7月15日前：科技特派员提交工作报告及相关附件佐证资料，服务对象完成满意度评价。

2.2026年7月30日前：区科技局完成科技特派员提交的工作报告及成果和附加分佐证资料评议，并将结果报送区科技特派员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3.2026年8月15日前：区科技特派员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对考核结果进行审核，征求洛江区科技特派员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意见，经公示、区科技局党组会议通过后公布确认考核结果。
五、考核结果的运用

（一）按照考核得分确定考核结果档次。考核总分值低于60分或无故不参加考核的，评定为不合格；总分值超过60分（含60分），评定为基本合格；总分值超过70分（含70分），评定为合格；总分值超过80分（含80分）且分值排名前30%的，评定为优秀。

（二）个人科技特派员考核优秀、合格档次，分别给予工作经费1万元、0.5万元，相应提取50%包干经费用于科技特派员交通、通讯和生活津贴补助，其余费用按经费管理规定报销，确保经费使用更加便捷、安全、高效。

（三）考核结果为优秀、合格档次的将优先继续选聘，优先推荐或给予科技特派员后补助项目支持；考核结果等次为基本合格的保留科技特派员资格，不给予工作经费；考核结果等次为不合格的取消其科技特派员资格，2年内不得参与选认洛江区域内科技特派员。
六、其他事项
（一）考核对象应保证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并对信息虚假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各考核主体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组织做好考核工作，认真审核考核材料和结果，严格按照要求确定考核结果。

（二）考核对象应于2026年7月15日前将科技特派员考核材料及经费投入发票复印件（如有）报区科技局。

七、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洛江区科技局    电话：0595-22631053
附件：1.自然人科技特派员考核评分表

2.团队（法人）科技特派员考核评分表


      
洛江区科技特派员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泉州市洛江区科学技术局（代章）

2026年3月31日

附件1
	科技特派员
	姓  名
	
	性别
	
	学历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专业领域
	

	服务单位
	单位名称（盖章）
	
	法人（负责人）
	
	服务期限
	

	评分类别
	评分标准
	自评内容
	自评分
	主管单位

评分

	服务分

(30分)
	提供现场服务每天2分；通过微信和电话服务每次1分。
	参考：提供服务（）天；微信、电话服务（）次
	
	

	成果分

(50分)
	（1）按时提交工作报告，满分20分
（2）申报科技特派员补助项目、星火项目，省级申报并立项，得分20分；省级申报未立项，得分10分;市级申报并立项，得分15分；市级申报未立项，得分10分;区级申报并立项，得分10分；区级申报未立项，得分5分。本项满分20分。

（3）制定或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技术规范，发表论文论著，每一项加2分；专利申请或获得授权发明专利，每一项加2分；申请或获得新药临床试验批文，每一项加2分；申请或获得认（审）定新品种，申请或获得新药证书，每一项加2分；技术培训、政策宣讲，每一项加2分；服务对象年度总收入比上一年度增长2%及以上，加2分。以上同一类不重复累计加分，本项满分10分。
	参考：
（1）按时提交工作报告，得分（）分

（2）申报星火项目，省级申报并立项，得分（）； 

（3）技术培训、政策宣讲（次），得分（）； 
	
	

	服务评价分

(20分)
	完成科技特派员三方协议内容
	参考：
完成科技特派员三方协议内容，服务对象评价（）分
	
	

	附加分（15分）
	技术合同转让金额达10万元及以上，每一项加5分；提交科技特派员周报，已发表每篇加5分，未发表的每篇加2分。
	参考：
提交科技特派员周报2篇，已发表加10分
	
	

	考核等级
	
	合  计
	
	

	考核专家（签字）：
	区科技主管部门（盖章）


自然人科技特派员考核评分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团队（法人）

科技特派员
	名  称
	
	成员数量
	

	
	发起人姓名
	
	性别
	
	学历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专业领域
	

	服务单位
	单位名称（盖章）
	
	法人（负责人）
	
	服务期限
	

	评分类别
	评分标准
	自评内容
	自评分
	主管单位评分

	服务分

(30分)
	提供现场服务每天2分；通过微信和电话服务每次1分。
	参考：提供服务（）天；微信、电话服务（）次
	
	

	成果分

(50分)
	（1）按时提交工作报告，满分20分

（2）申报科技特派员补助项目、星火项目，省级申报并立项，得分20分；省级申报未立项，得分10分;市级申报并立项，得分15分；市级申报未立项，得分10分;区级申报并立项，得分10分；区级申报未立项，得分5分。本项满分20分。

（3）制定或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技术规范，发表论文论著，每一项加2分；专利申请或获得授权发明专利，每一项加2分；申请或获得新药临床试验批文，每一项加2分；申请或获得认（审）定新品种，申请或获得新药证书，每一项加2分；技术培训、政策宣讲，每一项加2分；服务对象年度总收入比上一年度增长2%及以上，加2分。以上同一类不重复累计加分，本项满分10分。
	参考：
（1）按时提交工作报告，得分（）分

（2）申报星火项目，省级申报并立项，得分（）； 
（3）技术培训、政策宣讲（次），得分（）； 
	
	

	服务评价分

(20分)
	完成科技特派员三方协议内容
	参考：
完成科技特派员三方协议内容，服务对象评价（）分
	
	

	附加分（15分）
	技术合同转让金额达10万元及以上，每一项加5分；提交科技特派员周报，已发表每篇加5分，未发表的每篇加2分。
	参考：
提交科技特派员周报2篇，已发表加10分
	
	

	考核等级
	
	合  计
	
	

	考核专家（签字）：
	区科技主管部门（盖章）


团队（法人）科技特派员考核评分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抄送：区科技特派员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驻区教育局纪检监察组, 
       区政府郭副区长。

	洛江区科技局办公室                          2026年3月31日印发




